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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合肥汇璟先进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5 月 8 日，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

金股份”）与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汇智”）签署了《关

于转让对合肥汇璟先进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

协议书》”），公司向合肥汇智转让其持有的合肥汇璟先进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肥汇璟”）65%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16,250,001 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9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站的相关公告。 

2018年 5月 14日，公司收到合肥汇智按照协议支付的首期转让款 150万元。 

按照协议约定，合肥汇智应于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实缴出资额第

二期转让款 678.75 万元人民币及未缴金额对应股权转让价款 1 元人民币。截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合肥汇智未支付上述第二期支付款。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

收到交易对方合肥汇智通知，因投资人无法按照之前约定注入资金，导致其资金

紧张，请求与公司协商终止履行合同。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8 年 6 月 2 日发布

于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出售合肥汇璟先进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7 号）。 

二、本次关联交易最新进展情况 

经公司多次与其沟通，合肥汇智及相关连带担保人仍未能继续履行协议。公



司按照相关合同条款，将合肥汇智、冉申、翟羽佳、王嵩、谢松、刘芸作为被告

向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公司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 1,475.0001 万元及延迟支付违约金 76.02 万元（该违约金暂计算

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冉申、翟羽

佳、王嵩、谢松、刘芸就被告合肥汇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付款义务向原告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均由

各被告承担。 

近日，公司收到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8）冀 0191 民初 1587 号。目前本案尚未进入开庭审理程序，本案后续的审

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就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财产保全申请书》； 

3、《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